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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2017年度，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行”）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

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附录十四

《企业管治守则》等境内外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本行章程”）、《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实施办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忠实勤勉、恪

尽职守，认真出席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积极履行职责，

独立自主决策，切实维护了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将履职

情况报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截至2017年底，本行共有独立董事5名，占全体董事的

33%，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本行董事会审计、

风险管理、提名与薪酬、社会责任与关联交易四个专门委员会

的主席均由独立董事担任。除所获年度酬金以外，本行独立董

事在本行及本行子公司不拥有任何业务或财务利益，也不担任

本行的任何管理职务。本行已经收到每名独立董事就其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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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年度确认函，并对其独立性表示认同。本行独立董事的

独立性符合有关监管要求。本行独立董事简历如下： 

冯婉眉女士，57岁，自2016年10月起出任董事。冯女士

自2008年5月至2015年2月任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总经理；

1996年9月至2015年2月历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港币债

券市场主管、亚洲固定收益交易主管、亚太区交易主管、环球

资本市场亚太区司库兼联席主席、环球资本市场亚太区司库兼

主管、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亚太区主管、香港区总裁。同时，

冯女士自2010年11月至2015年1月任交通银行非执行董事，

2011年9月至2015年2月任汇丰环球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及董事、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及HSBC 

Markets (Asia) Limited董事等职务，2011年11月至2014年1

月任恒生银行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冯女士目前还担任香港联

交所和恒隆地产独立非执行董事，并在香港机场管理局、香港

西九文化管理局和香港科技大学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担任多个职

位。冯女士1995年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获应用财务硕士学位。

冯女士曾获香港特区政府委任太平绅士，并获铜紫荆星章。 

M•C•麦卡锡先生，74岁，自2017年8月起出任董事。M•C•

麦卡锡先生自2009年12月至2016年10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ICI经济学家，英国贸易及工业署经济

顾问、副部长，巴克莱银行伦敦、日本区和北美区首席执行官，

英国煤气电力市场办公室（Ofgem）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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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英国财政部理事会非执行理事，

JC弗劳尔斯公司董事长，NIBC Holding N.V.、NIBC Bank 

N.V.、OneSavings Bank plc、Castle Trust Capital plc和

美国洲际交易所（ICE）非执行董事，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受

托人，ICE三家全资分支机构——ICE欧洲期货交易所、ICE 

Trade Vault和荷兰清算公司董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

（IFRS Foundation）受托人。现任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英国区主席，是默顿学院荣誉院士、斯特灵大学荣誉博

士、卡斯商学院荣誉博士及伦敦市荣誉市民。M•C•麦卡锡先生

获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历史学硕士、斯特灵大学经济学博士和斯

坦福大学商学院理学硕士学位。 

卡尔•沃特先生，70岁，自2016年10月起出任董事。卡尔

•沃特先生现为独立咨询顾问，向各国和金融机构提供战略咨

询意见。卡尔•沃特先生自2001年9月至2011年4月任摩根大通

集团中国业务董事总经理、首席运营官和摩根大通银行（中国）

首席执行官；1999年1月至2001年7月由摩根士丹利公司派任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首席行政官；1990

年9月至1998年12月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亚洲信贷管理

及研究（新加坡）副总裁、主管，以及中国投资银行集团（北

京）董事、主管；1981年1月至1990年8月历任化学银行台北分

行多个职位，包括副行长、总经理等。卡尔•沃特先生曾于

2012年在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



4 

兼职教授。卡尔•沃特先生于197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

俄文专业学士学位，1980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高级研究证

书，1981年获斯坦福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 

钟瑞明先生，66岁，自2013年10月起出任董事。钟先生

现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美丽华酒店企

业有限公司、旭日企业有限公司、中国海外宏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金茂（中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中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钟先生自2006年至

2012年任中国光大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钟先生曾在多家公司

及公共机构任职，包括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世茂国际有

限公司行政总裁、香港房屋协会主席、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香港特区政府土地基金信托行政总裁、玖龙纸业（控股）有限

公司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等。钟先生自

1979年至1983年任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主任。钟先生是

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1976年获香港大学理学士，1987年

获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钟先生1998年获任香港特区政

府太平绅士，2000年获授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星章。 

莫里•洪恩先生，63岁，自2013年12月起出任董事。莫里

•洪恩先生在多国政府机构担任顾问。莫里•洪恩先生曾担任

Spark公司（原新西兰电信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董事。莫里•

洪恩先生曾在新西兰及其他地区公共机构担任职位，包括新西

兰国家健康委员会董事长、新西兰旅游局董事会成员、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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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圆桌会董事长、澳大利亚独立研究中心董事会成员以及三

边关系委员会成员。莫里•洪恩先生曾任新西兰澳新银行董事

总经理，以及澳新银行（澳大利亚）全球机构银行业务负责人。

1993年至1997年，莫里•洪恩先生任新西兰国库部长。莫里•洪

恩先生获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与政府专业博士学位，林肯大学

商务硕士学位及（与农业相关的）商务学士学位，并于2000年

获林肯大学Bledisloe奖章。莫里•洪恩先生于2013年获得新西

兰政府最高荣誉勋章。 

二、年度履职概况 

2017年，本行独立董事积极出席股东大会、董事会及董

事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对本行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的决议事项进行审议。 

2017年，本行召开股东大会2次，董事会会议9次，独立

董事出席会议情况列示如下： 

独立董事 
股东大会 董事会会议 

亲自出席 亲自出席 委托出席 

冯婉眉女士 2/2 8/9 1/9 

M•C•麦卡锡先生 1/1 5/5 0/5 

卡尔•沃特先生 2/2 9/9 0/9 

钟瑞明先生 2/2 9/9 0/9 

莫里•洪恩先生 2/2 9/9 0/9 

2017年度离任独立董事 

张龙先生 - 3/3 0/3 

维姆•科克先生 1/1 4/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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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情况列示

如下： 

独立董事 

战略发展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提名与薪酬 

委员会 
社会责任与关

联交易委员会

亲自 

出席 
委托 

出席 
亲自

出席

委托

出席

亲自

出席

委托

出席

亲自 

出席 
委托 

出席 
亲自

出席

委托

出席

冯婉眉女士 5/5 0/5 — — 3/4 1/4 5/6 1/6 — — 

M•C•麦卡锡先生 2/2 0/2 — — 2/2 0/2 3/3 0/3 — — 

卡尔•沃特先生 5/5 0/5 6/6 0/6 — — 6/6 0/6 3/3 0/3 

钟瑞明先生 — — 6/6 0/6 3/4 1/4 4/6 2/6 4/5 1/5 

莫里•洪恩先生 5/5 0/5 6/6 0/6 4/4 0/4 6/6 0/6 5/5 0/5 

2017年度离任独立董事 

张龙先生 — — 2/2 0/2 1/1 0/1 — — 1/1 0/1 

维姆•科克先生 3/3 0/3 — — — — — — — — 

注：(1)会议“亲自出席”次数包括现场出席和通过电话、视频参加会议。  

(2)报告期内，本行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会议的独立董事，均已

委托其他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行独立董事来自中国香港、英国、美国和新西兰等国

家和地区，包括前政府政要，专业监管人士，商业银行、投资

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和职业会计师等。2017年，本行独立董事积

极出席董事会及董事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经营管理情

况报告；及时与管理层进行沟通，关注本行发展情况与发展战

略实施情况；积极开展调研，现场考察本行经营管理状况；对

本行的经营计划进行前瞻性思考；对本行发展战略、风险管理、

资本充足、海外业务、子公司发展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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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期内，本行独立董事未对董事

会审议的相关事项提出异议。 

为了不断更新信息储备，提升履职能力，独立董事及时

跟进监管政策的变化，持续关注监管部门意见，认真参加涉及

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控合规等方面的培训。独立董事开展

的各项工作，均得到了管理层的积极支持与配合。 

三、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一）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独立董事密切跟踪境内外监管规则及口径

变化，加强关联交易管理的审核监督,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体系，推动关联交易管理技术水平提升，督促关联交易依法合

规、遵循商业原则进行。 

（二）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本行对外担保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属于本行的正常业务之一。本行针对担保业务的

风险制定了具体的管理办法、操作流程和审批程序，并据此开

展相关业务。本行担保业务以保函为主，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止，本集团开出保函的担保余额约为9,592.43亿元。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行募集资金按照募集说明书等公告文件中披露的用途

使用，即用于补充本行的资本金，以支持业务的发展。 

（四）高级管理人员提名以及薪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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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廖林先生为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的议案》、《关于聘任张立林先生为

本行副行长的议案》及《关于聘任黄志凌先生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201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清算方案、高级管理人员2017

年度绩效考核方案等，确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 

独立董事对于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薪酬事项均表

示同意。 

（五）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没有须发布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的情形。 

（六）聘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根据年报工作的相关要求，与本行外

部审计师保持充分沟通，切实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独立董事

认为本行所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保持独立、客观、

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同意续聘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为本行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七）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  

本行具有完备的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注重股东回

报，持续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董事会在拟订利润分配方案

的过程中，充分听取股东意见和诉求，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并将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在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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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案的决策过程中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2017年，

本行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2016年度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278元（含税），合计约人民币695.03亿元。 

（八）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独立董事高度关注本行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本行控股股

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曾做

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即只要汇金公司继续持有本行任何

股份，或根据中国或本行股份上市地的法律或上市规则被视为

是本行控股股东或是本行控股股东的关联人士，汇金公司将不

会从事或参与任何竞争性商业银行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发放贷

款、吸收存款及结算、基金托管、银行卡和货币兑换服务等。

然而，汇金公司可以通过其投资于其他商业银行从事或参与若

干竞争性业务。对此，汇金公司已承诺将会：（1）公允地对

待其在商业银行的投资，并不会利用其作为本行股东的地位或

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作出不利于本行而有利于其他商业

银行的决定或判断；（2）为本行的最大利益行使股东权利。 

2016年4月6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为保证本行

优先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汇金

公司作出以下承诺：不越权干预本行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本

行利益。 

报告期内，汇金公司不存在违反承诺事项的行为。 

（九）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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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法规及章程要求，本行及时、完整地披露了

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等定期报告及

临时公告。独立董事积极履行年报编制和披露方面的职责，与

外部审计师就年度审计工作进行了充分沟通和讨论。 

（十）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2017年，本行持续推进内部控制规范建设和实施。独立董

事高度重视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审核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工

作方案，在内部控制评估过程中未发现本行内部控制体系（包

括财务报告及非财务报告领域）存在重大缺陷。 

（十一）董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本行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

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和社会责任与关联交易委员会。 

2017年，董事会共召开9次会议，研究修订了建设银行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高度关注境外

风险管理、绿色信贷和普惠金融，并修订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工

作细则和社会责任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工作细则；重检董事会对

专门委员会和对行长的授权方案，同意对授权方案进行续期；

选举董事长、补充非执行董事、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指导海外

业务稳健发展，同意在马来西亚纳闽设立分行；高度重视风险

管理和内控合规建设，指导风险管理政策重检修订，督导监管

检查整改，落实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要求，修订内部交易

管理办法；推进资本管理，完成了境内600亿元人民币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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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审议通过了发行960亿元人民币等值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等议案，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规定进行了

信息披露。 

2017年，战略发展委员会共召开5次会议，审核、讨论的

议题主要包括：修订建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

会议事规则、发行960亿元人民币等值合格二级资本工具、讨

论研究并推动住房租赁业务项目、专题研究批发业务与零售业

务如何均衡发展、听取战略转型发展规划执行情况报告、听取

上一年度经营计划和固定资产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研究子行三

年业务规划、向子行增资、听取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工作

进展情况等。战略发展委员会就本行的战略发展规划、机构设

置、重大投资规划、信息科技发展等事项提出了意见或建议。 

2017年，审计委员会共召开6次会议，与外部审计师召开2

次单独沟通会议。监督及审核2016年度、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

业绩公告，监督及审阅2017年第一、三季度财务报告，关注新

金融工具准则实施；监督及指导内部审计工作；督促内外部审

计发现整改工作；监督及评估内部控制，审核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加强对外部审计工作的监督及评价。审计委员会就上述事

项提出重要意见和建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要求和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

程，审计委员会对本行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阅，在外部审计师

进场前，与管理层充分沟通并形成书面意见；针对外部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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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初步审计意见，审计委员会加强与外部审计师沟通，对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再次审阅；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完成后，

审计委员会进行审核和表决，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7年，风险管理委员会共召开4次会议。密切关注国内

外经济金融形势对本行影响，强化集团全面风险管理，全面提

升风险管控能力。定期评估集团综合风险状况，加强并表管理，

积极推进风险管理政策重检优化，专题研究地方政府类债务、

批发零售业、同业业务及理财资管业务风险，继续推动资本管

理高级方法实施，推进全面落实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各项监管

要求，持续加强内部交易、国别及信息科技等风险管理，加大

案件防控力度，不断强化集团尤其是海外机构合规风险管理；

兼任美国风险管理委员会职责，召开美国风险专题会议。 

2017年，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共召开6次会议。在提名方面，

就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人

选、高管人选，以及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新任主席人选向董事会

提出建议，确保被提名人选具备任职资格，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及本行公司章程，能够对本行履行勤勉义务。提名与

薪酬委员会认为本行在报告期内的董事会成员组成符合《董事

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的要求。在薪酬和绩效考核方面，研究国

家薪酬监管政策，组织制订了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6年度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研究制订了本行执行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2017年度绩效考核方案。在基础工作方面，重视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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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及关键后备人才发展培养，关注员工薪酬结构等事宜，

就推动董事会成员多元化、优化高管绩效考核办法、完善薪酬

激励制度和加强人才发展培养等提出意见建议。 

2017年，社会责任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共召开5次会议，加

强委员会自身建设，加强关联交易监督管理，审核社会责任报

告，监督公益捐赠执行，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监督绿色

信贷战略执行，指导推动普惠金融工作。社会责任与关联交易

委员会就上述事项提出重要意见和建议。 

2017年，独立董事认真出席董事会及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

并积极发表意见，促进了本行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2017年，独立董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本行章程的相关

规定，诚信、勤勉、独立地履行职责，有效提升了董事会和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科学决策水平，促进公司治理建设，维护本

行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2018年，独立董事将进一步提高

履职能力，勤勉尽责，独立客观发表意见，有效维护股东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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